附件3：

推广水稻合理密植和一喷多促等增产关键技术项目实施示范协议

（参考样本）

甲方：（xxxx镇农业农村办公室）

乙方：（农户）

为切实做好推广水稻合理密植和一喷多促等增产关键技术项目工作，按省和市的相关要求，结合本镇（街）实际，经甲乙双方商议，协议如下：

实施面积与地块。乙方自愿参加推广水稻合理密植和一喷多促等增产关键技术项目，将位于                     的 

                            亩的耕地按项目方案要求进行项目实施。

二、实施时间。2026年早稻。

三、实施技术要求。合理缩短水稻栽插株距至16-18cm，增加栽插平均密度；适时、适苗情主动配合社会化服务组织开展机插秧+一喷多促等关键稳产增产技术及有机肥补助，促进单产显著提升。乙方必须按项目方案技术要求组织实施，自觉接受服从甲方的监管、技术指导，接受甲方与上级部门的验收检查。

四、补助内容和方式。以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开展“社会化服务+物化”形式进行补助，对项目实施地块，推广应用“机插秧+一喷多促”关键稳产增产技术及有机肥补助。

五、技术指导与检查验收。甲方负责对乙方提供项目技术指导服务，在密植周期结束前组织检查验收。乙方不按甲方技术要求实施的，违反本项目规定要求的，视为违反本协议约定，不能享受相关补助。

六、遴选结果公布并签订本协议后，乙方拒绝或不配合项目实施的，2年内不能参与农业农村部门的项目（因不可抗力无法实施的除外）。

七、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项目实施期间因国家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或调整导致不能执行本协议的，本协议自然终止或解除。

八、本协议一式四份，甲方3份、乙方1份，协议文本在项目镇（街）、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和市农业农村局存档备查。

九、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协商解决。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甲方代表签名：                乙方代表签名：
日期：                        日期：


